


★賣方簽約注意事項 

  
一、詳閱契約書條款 

簽訂買賣契約之目的就是將買賣雙方所約定之事項以文字清楚記載，所以在契約簽訂時對於契約條款一定要

仔細閱讀，以確定其內容與買賣雙方之約定一致，以避免發生爭執。如有刪、改或新增文字，亦應於該處簽

名或蓋章作確認。 

  
二、承作價金履約保證 

依現行之不動產交易，為保障買賣雙方之交易安全，均會申請承作價金履約保證，故賣方須於所有權移轉及

交屋後始可取得買賣價金。 

  
三、買賣標的物標示、買賣價金、面積及移轉之持分須記載明確 

契約條款內容涉及以數字記載者例如金額、面積及移轉持分等，應確認其數字是否正確。賣方若在同棟樓或

同社區持有二戶以上，或二個以上的車位，記得確認土地或公設持分拆算，以免造成多過戶的損失。 

  
四、屋款付款方式 

依現行之交易慣例，買賣契約之買方屋款付款大致區分為簽約款、備證（用印）款、完稅款及尾款，前三項

係於過戶前給付(又稱作自備款)，尾款則用於償還賣方之原貸款及交屋時給付，支付之比例為前三項各百分

之十，剩餘為尾款，但這些比例可事先商議調整。 

  
五、稅費負擔 

買賣雙方應負擔之稅費諸如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規費、簽約費等各項稅費，皆應於契約書明確記載

由何人負擔。 

  
六、賣方原貸款之處理 

賣方原來貸款該如何處理，係由買方之銀行貸款代為清償亦或是由賣方自行清償，須明確約定。若有限制登

記等事宜，賣方亦應訂立排除處理方式。 

  
七、土地增值稅之申報 

土地增值稅申報移轉現值以訂約之日起 30日內申報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若成交之時日

恰好於跨年度之際（例如 12月成交簽約、1月才做備證手續），建議多加確認以避免爭執。另外，土地增

值稅一般稅率有持有年限滿 20年、30年、40年的減徵優惠，要注意報稅時點。 

  
八、買方開立商業本票擔保 

由於買方給付完稅款且雙方均繳納稅單後，即可辦理房地過戶至買方名下。為確保買方尾款的給付，應於買

賣契約約定買方須開立與尾款同額之商業本票供擔保，於尾款付清時始退還。(通常交由代辦簽約過戶之地政

士代保管) 

  
九、交屋的時期及條件  

賣方應於何時交屋及如何條件始交屋應明確約定。一般大多約定買方給付尾款之同時，辦理交屋手續。 若承

作價金履約保證，則由買方將尾款匯入專戶，待交屋手續辦妥，保證公司再將所有屋款餘款匯入賣方帳戶。 

  
十、違約罰則 

為確保買賣雙方履行買賣契約之約定，應約定買賣雙方如有遲延或不履行時之違約罰則及契約解除權的條件 

  
十一、附贈設備 

如有附贈買方之家具或設備，應於買賣契約書中明確記載，以茲明確。 

註：買賣雙方對於協議好的交易條件都應書面明訂，以確保自身權益。 

 
 
 
 



 

QA 
Q1.買方反悔欲取回購屋之訂金，是否應退還？ 

A1： 

按民法第 248 條、第 249 條規定:「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定

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適用左列之規定： 

一、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 

二、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 

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 

四、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 

依上開規定「定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或無法履行契約之責任歸責於買方者，賣方得將定金全數沒收。 

  
Q2.請問辦理土地登記應檢附之印鑑證明書，有無使用期限之規定？ 

A2： 

1.申請土地登記，本國人為自然人時，所檢附之印鑑證明以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者為限。 

2.申請登記時，檢附之華僑印鑑證明，每份只能使用一次，有效期限為一年，其計算自核發之日起至向稅捐

稽徵機關報稅之日止。 

  
Q3.房屋所有權人在國外，如何出售該房屋？ 

A3： 

由所有權人本人親自向我國駐外單位申請授權書簽證，授權國內親友辦理買賣登記。依民法規定，買賣須有

「特別授權」，所以授權書上的不動產標的及授權事項（如：買賣）均應填寫清楚。除檢附被授權人身分證

明及印鑑證明，仍應檢附授權人身分證明（原在台之戶籍謄本、除戶戶籍謄本、國民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

影本，或以護照、當地之身分證、居民證、駕照等影本擇一皆可），惟毋須再檢附授權人之印鑑證明。 

  
Q4.買賣不動產(房屋)時，戶籍是否欲遷入該項不動產名下才可辦理產權移轉?  

A4： 

依土地登記規則暨相關登記規定，並無出售不動產之義務人應將戶籍遷入該不動產之限制。 

倘不動產仲介告知賣方應將戶籍遷入，可能是基於適用土地增值稅之稅率考量，宜由賣方依需求評估，並可

向相關稅捐稽徵機關洽詢。 

  
Q5.如果不動產已被法院查封，在未辦竣塗銷查封登記前，是否可以辦理買賣移轉？ 

A5：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1條規定，不動產經法院囑託查封等限制登記後，未經塗銷前，登記機關應停止與其權

利有關之新登記，故除經法院或執行拍賣機關囑託塗銷查封登記後，地政事務所尚不受理該不動產之買賣移

轉登記。 

  
Q6.土地房屋辦理預告登記後，是否可以移轉？ 

A6： 

一、預告登記：係預為保全對於他人土地權利有移轉或使其消滅、權利內容或次序變更、附條件或期限之請

求權，而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及印鑑證明，向該管登記機關所為之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

地權利之登記。其目的在阻止登記名義人對於該土地為有妨害其請求權之處分。 

二、預告登記在未為塗銷前，應保持土地權利之現狀，登記名義人不得為有妨礙該已登記請求權之任何處

分。所以，不動產如經辦竣預為請求移轉所有權之預告登記，該預告登記未塗銷前，即不能移轉登記於他

人。但預告登記只能限制登記名義人所為之處分；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等所為之新登記，並無

排除之效力。 

  
Q7.抵押權塗銷登記如何辦理登記?應備那些文件?  

A7： 



1.向金融機構借貸的抵押權辦理塗銷登記：如為本人親自辦理，請攜帶身分證正本、印章、抵押權塗銷同意

書及他項權利證明書至土地所轄地政機關辦理。若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者，申請人身分證明得以影本替代，但

代理人應檢附身分證明正本、印章。 

2.向私人借貸的抵押權辦理塗銷登記：除應檢附前開文件外，需另附債權人身分證明及印鑑證明。 

3.可至地政司>下載專區>表單下載>登記類>第 36項抵押權塗銷登記，有申請書和填寫範例可供參考。 

  
Q8.銀行已出具抵押權塗銷同意書及他項權利證明書而抵押人遺失，該如何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 

A8： 

1.遺失之抵押權塗銷同意書可向銀行申請補發 

2.原他項權利證明書遺失未能檢附時，得附具他項權利人之切結書及塗銷同意書辦理；如他項權利人已交付

他項權利證明書予申請人後才遺失，得由申請人切結遺失事實，並檢附他項權利人出具表示已交付權利書狀

之證明文件及塗銷同意書辦理塗銷登記，該他項權利證明書於登記完畢後由地政事務所公告註銷。(土地登記

規則 67條) 

  
Q9.抵押權設定的存續期間屆滿後，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逕行提出塗銷登記? 

A9： 

查抵押權本無存續期間可言，其係擔保債權之清償為目的，從屬於擔保債權而存在，在債權未消滅前，抵押

權應繼續存在，債權消滅時，抵押權始歸於消滅。是以，一般抵押權設定案件，當事人約定權利存續期限，

並無法律上之意義，本部前以九十一年二月八日台內中地字第０九一０００二四六０之一號函釋有案。準

此，抵押權設定之存續期間屆滿，仍應提出抵押權人（即債權人）出具之塗銷同意書及印鑑證明等文件或訴

請法院判決塗銷，始得據以辦理塗銷登記。 

  
Q10.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遺失，申請補發登記時，應檢附那些文件？ 

A10：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55條規定，權利人之所有權狀或他項利證明書有損毀或遺失等滅失情形時，應檢附下列

文件向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經公告 30日期滿無人異議後補發之。  

應附文件 

1、土地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 

3、切結書（或滅失事實之證明文件）。  

4、權利人印鑑證明（或本人攜帶身分證親自到場核對身分）。 

5、權利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內政部   

 


